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一、依據

     依教育部國民及學前教育署補助高級中等學校學生工讀獎助金實施

要點辦理。並以本校106年 12月 13日行政會議通過「國立臺南高級商業

職業學校107年度教育部國民及學前教育署補助學生工讀獎助金實施要

點」修訂。

二、目的

     本校為落實學生照顧，由學校提供工讀，補助學生就學之經濟需求，

並藉工讀機會養成學生主動積極之服務、獨立自主精神，特訂定本實施

要點。

三、組織

      本校為落實工讀獎助金之申請與審核，設置工讀獎助金審查委員

會，總理本校工讀獎助學金業務，委員會置委員九人，其中一人為主任

委員，由校長兼任，其餘委員，由行政人員代表、教師代表、家長代表，

及經選舉產生之學生代表或學生會代表兼任。其組織與職掌如下表：

序號 委員會職稱 任職人員 職掌

1 主任委員 校長 綜理與審核行政事務。

2
委員(行政人員代

表)     
學務主任

協助工讀制度規劃與審查等事

務。

3
委員(行政人員代

表)     
訓育組長

1.協助審核工讀生資格。

2.協助審定工讀員額配置。

3.協助審定工讀內容。

4.協助工讀生輔導、考核與獎懲

等相關事務。

5.協助訂定工讀考核表，審查工

讀簽到時數及工讀表現。

4
委員(行政人員代

表)       
教務主任

5
委員(行政人員代

表)
進修部主任

6
委員(行政人員代

表)
主計主任

7 委員 (教師代表) 教師會代表

8 委員(家長代表) 家長會代表

9 委員(學生代表) 班聯會代表



四、工讀學生之資格

 (一)限本校在學學生(日間部、進修部)。

 (二)家境清寒，且其學期學業成績及德行評量達學校自訂基準之學生。學

期學業成績及德行評量之審核標準，由本校工讀獎助金審查委員會訂

定，並公告全校。

 (三)限於公告申請期限前，填具繳交完整報名資料之學生。

五、工讀獎助金之實施：

（一）工讀內容：協助學校處室處理行政相關事務，以培養學生勤奮向上

及自主管理並能增加專長能力學習為工讀內容，不可從事繁重、有礙

身心健康或涉及危險的相關事務。

（二）工讀場所：限本校。

（三）工讀時間：以不影響課程為主，利用非上課期間（早自修、午休或

放學時間、假日課餘時間配合學校活動）執行事務。

（四）工讀待遇：依實際工讀時數核計，時薪依勞基法規定最低時薪為標

準，學生每月工讀時數，依國教署補助補助高級中等學校學生工讀獎

助金實施要點規定辦理。

（五）工讀保險：依法為學生投保勞工保險及提撥勞工退休金；保險費及

提撥之勞工退休金，不得自工讀獎助金內扣除。

 (六) 工讀名額：依國教署年度核定之補助名額辦理。

六、本實施要點經行政會議通過後，陳請校長核定後實施，修正時亦同。


